
 

福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建立奖惩机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有关规

定，结合我办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省各级人防主管部门、行政机

关、直属事业单位。  

    第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

开、注重实效、促进工作的原则。  

    第四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实行单位领导负责制

度。省人防办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负责全省人防行政主管

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的组织领导，对各设市人防办和

各县(市)区人防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督促

和考核；对办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进行检查和考核。  

 



第二章 考核的内容和标准 

 

    第五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政府信息公开组织领导：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

机构及办事机构健全；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和检

查落实。  

    （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内容：按照《条例》第九条至

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公开；按照要求编制本级部门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目录并适时调整和更新；及时向省（市、县）档案

馆、图书馆等政府信息查阅场所送交应公开的政府信息纸质

和电子文本，同时按目录的内容及时、如实发布在本级部门

的人防网站上向社会公开。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形式：按照规定应该公开的内

容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能够根据公开的类别

和内容，通过新闻媒体、信息查阅中心、触摸屏、公开栏、

新闻发布会等公开载体，选择多种形式进行公开，切实方便

群众。  

    （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程序和时限：通过主动公开和

依申请公开两个途径，按照收集、制作、审查、发布和归档

五个程序进行。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在产生或变更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必须公开，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可以当场答复

的应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未能按时限公开或答复的必须有充分理

由。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

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六）政府信息公开效果：机关作风明显改善；行政效

能明显增强；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升；群众满意率明显提高

等。  

    第六条 政府信息公开考核的标准是：组织机构健全，

领导责任明确；公开内容符合规定，明确具体；公开形式多

样，实用有效；公开制度完善，执行到位；监督保障机制健

全，责任追究落实；公开效果显著，群众评价满意。  

    第七条 政府信息公开考核工作实行百分制量化标准，

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个等次。  

 

第三章 考核的方法和程序 

 

    第八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可实行普遍考核，也可

选择重点考核，由省人防办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考核单位，考核工作一般于当年年底进行。  

    第九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的程序：  

    （一）由省人防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或有

关部门抽选人员组成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小组。  



    （二）考核小组负责制定考核方案，报省人防办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组织实施。  

    （三）考核小组应提前 15 天向被考核单位发出考核通

知，被考核单位应按要求及时进行自查，并形成书面自查汇

报材料。  

    （四）考核小组采取实地考核、上网检查、明察暗访、

查阅资料、综合评议等方式对被考核单位进行考核。  

    （五）考核小组对综合考核情况，提出初步考核等次，

报省人防办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审定后下发通报。  

 

第四章 奖 惩 

 

    第十条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奖惩制度，依据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考核结果实施奖惩。 

    （一）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单位给予通报表彰；  

    （二）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等次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

责令其在接到考核结果 3个月内完成整改。  

    第十一条  对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依据

有关规定进行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